单用途卡发卡企业备案表
备案编号（备案机关填写）：不用填             
	企业名称（中文）
	东莞市XXX有限公司

	组织机构代码
	不用填
	所属行业
	零售业/住宿和餐饮业/居民服务业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张三
	身份证件号码
	44078519640223XX

	企业住所
	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路123号

	联系电话
	0769-1234567
	邮政编码
	523000

	注册资本
	人民币壹佰万元

	售卡场所地址
（可附页）
	一般为营业执照上面的住所地址

	兑付场所地址
（可附页）
	一般为营业执照上面的住所地址

	工商注册登记日期
	2016年10月1日
	工商注册登记号
	914419001988785FEC

	上年度营业收入
	600万元
	上年度发卡金额
	0万

	上年末预收资金余额
	0万
	是否品牌或集团经营
	否


	备注：



填表前请认真阅读背面的条款，并由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、盖章。
备案机关
签  章
XXX年 9月28 日

单用途卡发卡企业备案表背面
本企业作如下承诺：
一、遵守《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相关法律法规。
二、不伪造、变造、涂改、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、出卖《单用途卡发卡企业备案表》。
三、在备案表中所填写的信息是完整的、准确的、真实的；所提交的所有材料是完整的、准确的、合法的。
四、《单用途卡发卡企业备案表》上填写的任何事项发生变化之日起，15日内到备案机关办理《单用途卡发卡企业备案表》变更手续；终止发卡业务的，办理注销手续。
如违反上述承诺，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发卡企业签字、盖章   张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年9 月28日

